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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

受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列席

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

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相关文

件： 

1.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2.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3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于 2018 年 8 月 4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4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4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第四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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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4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

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7.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

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

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

第四次会议决议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8 月 4 日以公告

形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定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列明了会议时间和地点、审议事项、参加方式、股权登

记日、联系人等内容。 

2. 2018 年 8 月 20 日下午 14 时，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在西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尚稷路 8989 号西安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孵化中心 B 座八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会议通知及相关公告所载明的内容。 

3.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0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0 日的 9:15~15:00。 

4. 公司董事长钟宝申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经过半数董

事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刘学文女士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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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1.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的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及/或授权委托书，并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

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所律师确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情况如下：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 18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961,349,983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34.4363%。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计 190 名，代表公

司股份数为 619,901,561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22.2053%。 

根据上述信息，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

共计 208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581,251,544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

的 56.6416%；其中，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

小股东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654,340,898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23.4390%。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 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和列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所述内容相符，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也未出现修改原议案和

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表决、计票和监票，会议主持人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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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投资建设银川年产 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0,433,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99.9482%；反对 625,9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395%；

弃权 191,7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123%。 

（2）《关于申请注册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永续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0,605,6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99.9591%；反对 520,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329%；

弃权 125,4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80%。 

（3）《关于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0,610,4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99.9594%；反对 515,7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326%；

弃权 125,4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80%。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申请注册发

行永续债及短期融资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0,577,6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99.9573%；反对 545,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344%；

弃权 128,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83%。 

（5）《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501,8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525%；反对 725,6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458%；

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591,23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854%；反对 725,6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108%；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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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方案的议案》 

6.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1,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80%；

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1,1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79%；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2%；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9%。 

6.02 发行方式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1,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80%；

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1,1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79%；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2%；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9%。 

6.03 配售基数、比例和数量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1,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80%；

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1,1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79%；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2%；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9%。 

6.04 定价原则及配股价格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1,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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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1,1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79 %；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2%；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9%。 

6.05 配售对象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1,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80%；

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1,1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79%；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2%；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9%。 

6.06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1,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7,8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80%；

弃权 11,8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1,1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79%；反对 917,8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2%；弃权 11,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9%。 

6.07 发行时间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1,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80%；

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1,1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79%；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2%；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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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承销方式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1,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80%；

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1,1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79%；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2%；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9%。 

6.09 募集资金投向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3,0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6,7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79%；

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2,3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81%；反对 916,7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1%；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8%。 

6.10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3,0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6,7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79%；

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2,3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81%；反对 916,7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1%；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8%。 

6.11 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1,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80%；

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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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1,1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79%；反对 917,9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2%；弃权 11,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9%。 

（7）《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1,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7,8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80%；弃权 11,8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1,1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79%；反对 917,8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2%；弃权 11,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9%。 

（8）《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1,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99.9412%；反对 917,8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80%；

弃权 11,8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8%。 

（9）《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535,6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547%；反对 587,5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371%；

弃权 128,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82%。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624,97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905%；反对 587,5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897%；弃权 128,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198%。 

（10）《关于本次配股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1,9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12%；反对 917,7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80%；

弃权 11,8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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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11,2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579%；反对 917,7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402%；弃权 11,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19%。 

（11）《关于保障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339,6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23%；反对 786,7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497%；

弃权 125,1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8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29,0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606%；反对 786,7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202%；弃权 125,1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192%。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配股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0,323,0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99.9412%；反对 916,6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579%；

弃权 11,8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09%。 

（13）《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401,3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462%；反对 738,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467%；

弃权 111,5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7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490,73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700%；反对 738,6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1128%；弃权 111,5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172%。 

（1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80,583,4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 99.9577%；反对 556,5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351%；

弃权 111,5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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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53,672,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 99.8978%；反对 556,5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850%；弃权 111,5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172%。 

（15）《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0,457,3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99.9497%；反对 574,6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363%；

弃权 219,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14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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